株洲市芦淞区归国华侨联合会
“侨胞之家”项目资金管理办法


为进一步加强财政资金管理和监督，加大资金监管力度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，更好完成“侨胞之家”建设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一、政府机构之间的资金拨付
1.同级政府之间的项目资金拨付,由资金使用部门严格按照文件规定做出资金分配方案，报经单位负责人及分管副区长审核后，提交财政局经建股，由财政局直接拨付。
2.特殊情况下，个别单位出于实际情况的不同，需解决某些具体问题，如“侨胞之家”创建等，则由报告单位申请，附上设计方案、经费预算，区侨联根据方案预算先行拨付一半，待创建项目完工后，凭实际采购明细及凭证、创建前后对比图，经实地审核后，报侨联主席审批，据实核拨另一半经费。
二、对外企业的资金拨付
1.经由政府采购程序采购的大宗工程或服务，严格按照合同规定拨付经费，工程完毕需经审计验收合格，方可付清余款。
2.未达到政府采购标准的工程或服务，由单位自行选定供应商的，需局务会讨论同意，方可实施。相关部门拟定合同，列出经费预算，由法制和行政审批室审核合法性后，方可签订合同。工程类合同完工后，需相关分管领导验收合格，并签署工程验收单，区侨联据实核拨。
3.货物类参照办公用品管理办法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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